
社会企业高峰会探讨社企发展未来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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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事务局今日（十二月二十日）举办「社会企业高峰会」，探讨社企在香

港的未来发展路向。除了约六百多名来自商界、学界、非政府组织及本地社会企

业营运者等不同界别人士外，行政长官曾荫权亦有出席。 

 

  高峰会邀请到英国 Young Foundation 副总监 Mr Simon Tucker、美国 Ashoka

机构总监 Mr Chris Cusano 及香港总商会主席蒋丽莉博士，分别就社会企业的使命

及抱负、社会企业家的成功要诀及商界如何为推动社会企业发展作出贡献，作主

题演讲。 

 

  行政长官曾荫权致开幕辞时说：「政府推动社企的政策是持久的，今日的高

峰会只是第一步，我们不期望可以今天解决所有社企的问题，但我希望从今天开

始，藉着官、商、民三方合作，我们可以切切实实开展更多成功的社企，干出成

绩，吸引更多社会的关注，带来更多的商界投放。」 

 

  出席高峰会的不同界别人士，包括商界、学界、非政府组织及本地社会企业

营运者等不同界别人士，在分组讨论环节，就社会企业在人力资源、市场推广及

商业模式、财政及业务支援方面，提出很多宝贵意见。三位小组主持：陈智思议

员、张仁良教授及魏华星，在高峰会上汇报了小组讨论结果。 

 

  经过讨论交流，与会人士明确了在香港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理念、目的和基

本策略： 

 

＊政府和社会各界认同社企助人自助和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理念。 

 

＊关于在香港发展社企的目的，与会者认为一方面可以为弱势社群创造就业机

会，帮助他们自力更生；另一方面亦提供新渠道，让不同界别的人士和各类机构，

以创新的模式和办法，去满足不同社群的需要，建立新的关怀文化，达致社会和

谐发展。 

 

＊至于促进社会企业在香港进一步发展的策略，综合会上的意见，包括： 

（一）加深公众对社会企业的认识，特别是社会企业对社会公益的促进，以期营

造有利社会企业发展和开拓客源的环境； 

 

（二）促进跨界别合作及推动更多私人企业参与社会企业的发展； 

 

（三）培育更多社会企业人才，加强创新能力；及 



 

（四）加强对社会企业在市场推广、寻找市场空间、财务及其他营运方面的支援，

藉以提升社会企业的竞争力，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 

 

  为鼓励社会企业的成立和发展，政府现时已在几个特定范畴提供种子基金，

包括： 

 

（一）民政事务总署的「伙伴倡自强」社区协作计划，资助非政府机构推行社会

企业计划的初期营运，协助弱势社群自力更生； 

 

（二）劳工及福利局的「社区投资共享基金」，用以支持跨界别合作，建立社会

资本；及 

 

（三）社会福利署的「创业展才能」计划，用以资助非政府机构开设小型企业，

聘用残疾人士，并为残疾人士提供实习／训练机会。 

 

  为了推动社会企业在香港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将采取一系列新措施，包括： 

 

（一）设立一个配对平台，为有意合作的商业团体和非牟利机构提供所需资料，

以便能更有系统及效率地促成私人企业和社会企业间的跨界别合作； 

 

（二）联络能够为新成立的社会企业提供商业／营运谘询服务的机构／专业人

士，参与社会企业培育支援，由退休或现职商界精英就营运、市场策略、员工培

训等各方面支援社会企业。现时，已经有约一百个机构／专业人士签署支持； 

 

（三）由二零零八年起推行先导计划，让符合资格的社会企业优先竞投三十八项

政府清洁合约，金额共约涉及一千七百多万，为社会企业提供约三百个就业机会。

这些合约由十九个部门提供，服务遍及全港十八区，让扎根各地区的社会企业也

有机会受惠。政府亦会在具透明度、公平及符合世贸规定的原则下继续物色适合

的服务合约，并检视先导计划的成效。 

 

  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在总结发言时表示，今日的会议是富成果的。他说：

「特区政府会继续采取各种支援和配合的措施，包括如『伙伴倡自强』社区协作

计划等所作的资助。我们会继续听取意见，不断总结经验，完善支持社企发展的

政策和措施。一年后，我们会检讨社会企业发展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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